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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8 号—

—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

明

为配合修订后《证券法》的实施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，进一

步规范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信息披露行为，我会对《公开

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8 号——创业板公

司招股说明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招股说明书准则》）进行了修订。现

就相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《招股说明书准则》施行以来，对规范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的信息披露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

院关于推进注册制改革的决策部署，落实修订后的《证券法》，

中国证监会启动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改革。注册制下对发行人信息

披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因此，有必要对《招股说明书准则》

进行修订。

二、修订原则和主要修订内容

（一）充分借鉴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经验，与科创板规则总体

保持一致

本次修订，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现行规则基础上，结合新证

券法、创业板定位、创业板企业特点，做出局部调整。与科创板

相比，规则框架、内容总体保持一致。

（二）紧扣板块定位，强调创业板企业特色信息披露

准则要求发行人在“概览”、“业务与技术”部分，充分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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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人自身的创新、创造、创意特征，科技创新、模式创新、业

态创新和新旧产业融合情况。同时要求发行人特别提示创业板企

业创新投入大、新旧产业融合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、尚处于成

长期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，精准清晰充分地披露可能对公司经

营业绩、核心竞争力、业务稳定性以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

响的各种风险因素。

（三）信息披露坚持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

准则坚持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，注重个性化、针对性信息披

露，避免千篇一律。

在“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”部分，强调发行人重点披

露与行业相关、与同行业公司存在重大差异、对财务报表理解具

有重要影响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具体执行标准，不应简单重

述一般会计原则。

在“业务与技术”部分，强调发行人重点披露与发行人生产

经营密切相关的法规、政策，针对性披露其对发行人经营资质、

准入门槛、运营模式、所在行业竞争格局等方面的具体影响。避

免罗列与发行人相关性较低的法规、政策。

对与投资者决策相关性不高的信息，简化披露或作为附件披

露，包括：删除了核心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情况的披露要求；发行

相关主体作出的各类承诺，主要为格式条款，占用篇幅较大，修

订后作为附件披露。

（四）突出投资者权益保护

为进一步加强创业板投资者保护，比照科创板规则，在坚持

发行人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的前提下，进一步要求发行人控股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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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、实际控制人承诺对招股说明书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

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专设“投资者保护”一节，突出投资者

权益保护，在密切投资者关系措施、投资者权益保护措施等方面

提出细化要求，同时，在附件中要求披露与投资者保护相关的承

诺，如限售安排、稳定股价措施、股份回购承诺、填补回报措施、

利润分配政策等。


